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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八號報告書》─ 第 3 章

醫院管理局：

公私營協作計劃

撮要

1 . 香 港 的 醫 院 護 理 服 務 主 要 由 公 營 界 別 提 供 。 公 營 醫 院 由

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負責管 理。市民對公營醫療服務需求殷切，

導致醫管局各間醫院的輪候時間冗長。為應付香港醫療系統面對

的挑戰，政府其中一項改革建議是推動公私營醫療協作。

2 .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代 初 起 ， 醫 管 局 已 計 劃 改 善 公 私 營 醫 療 界

別的協作。二零零六年，醫管局推出公私營醫療合作 —–醫療病歷

互聯試驗計劃 (病歷互聯試驗計劃 ) 這個電子平台，以達致病歷互

通 。 二 零 零 八 年 ， 醫 管 局 推 出 兩 項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，

即「耀眼行動」白內障手 術 計 劃 及 普 通 科 門 診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。

二零一零年，醫管局再推出三項公私營協作計劃，即共同護理計

劃、共析計劃 (以加強血液透析服務 )及病人自強計劃。食物及衞

生 局 (食 衞 局 )為 醫管 局 的 公私 營 協 作措 施 提 供撥 款 。在 20 11- 12

年度，當局預算為醫管局五項公私營協作計劃及病歷互聯試驗計

劃提供的撥款分別為 7 , 5 0 0 萬元及 1 ,6 3 0 萬元。審計署最近就醫

管局對公私營協作計劃的管理進行審查。

3 . 審 計 署 的 整 體 意 見 及 建 議 醫 管 局 自 二 零 零 八 年 起 推 行

多項公私營協作試驗計劃。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在諮詢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後，就公私營協作計劃的試行情況進行全面檢

討，為公私營醫療協作的進一步發展訂定未來路向。

公私營協 作計劃的規劃及評 估

4 . 就 推 行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進 行 規 劃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

十 二 月 ，「 耀 眼 行 動 」 白 內 障 手 術 計 劃 及 普 通 科 門 診 公 私 營 協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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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的運作已延長至超過原來的試驗期，但醫管局並無計劃以長

期服務形式推行這兩項計劃。審計署注意到，這兩項計劃被用作

權宜措施，以解決服務上已確定的不足之處。這做法對公私營醫

療協作的長遠發展未必有利。至今，醫管局已更改部分公私營協

作計劃的資格準則，但這些計劃自推行以來所採用的其他主要準

則 (例如政府資助水平 )仍維 持不變。此外，醫管局沒有為公私營

協作試驗計劃訂下退出安排。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就推行

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進 行 規 劃 時 應 ： (a )更 明 確 地 把 重 點 放 在 計 劃 的

可 持 續 發 展 能 力 ； (b )探 討 是 否 有 機 會 深 入 測 試 市 場 對 計 劃 的 主

要準則的敏感度；及 ( c )充 分考慮試驗計劃終止時是否有足夠的退

出安排。

5 . 評 估 個 別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 食 衞 局 已 要 求 醫 管 局 安 排 為

個別計劃進行獨立評估。審計署注意到各項計劃完成首次獨立評

估研究的時間並不相同。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確保適時

就個別公私營協作計劃進行獨立評估。

6 . 評 估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的 整 體 發 展 目 前 ， 醫 管 局 並 無

一套有系統的機制，評估公私營協作計劃在醫療服務提供方面的

整體發展。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考慮制訂評估公私營協

作計劃整體發展的機制，以協助醫管局提供醫療服務。

公私營協 作計劃的推行情況

7 .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的 病 人 羣 組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公 私 營 協 作

計劃的目標名額使用率普遍達標，唯一 例 外 的 是 共 同 護 理 計 劃 ，

其使用率偏低，只有 37 %，這會削弱其運作的規模經濟效益。此

外，很多病人並沒有接受醫管局的邀請參與公私營協作計劃。審

計署注意到，提高計劃的受歡迎程度，可令醫管局得以增加計劃

的目標名額 (例如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 )，惠及更多病人。

審計署也注意到，醫管局在監察病人退 出 計 劃 方 面 有 改 善 空 間 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醫 管 局 行 政 總 裁 應 ︰ (a )繼 續 監 察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的

病 人 參 與 率 ， 並 提 高 計 劃 的 受 歡 迎 程 度 ； (b )加 快 行 動 邀 請 病 人

參與共同護理計劃；及 ( c )密切監察個別公私營協作計劃的退出情

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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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為 病 人 提 供 選 擇 對 於 醫 管 局 邀 請 參 與 公 私 營 協 作 計

劃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反應有時並不踴躍。醫療服務提供者的低

參與率，亦不利於增加病人的服務選擇。另外，醫管局並無公布

參與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的醫生名單。公布該份名單會讓

病 人 更 清 楚 知 道 可 供 選 擇 的 服 務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醫 管 局 行 政 總 裁

應 ： (a )採 取 有 效 措 施 ， 改 善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參 與 公 私 營 協 作 計

劃 的 情 況 ； 及 (b )在 醫 管 局 網 站 公 布 所 有 參 與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的

醫療服務提供者名單。

9 . 為 經 濟 能 力 有 限 的 病 人 作 出 安 排 參 與 「 耀 眼 行 動 」 白

內障手術計劃而經濟能力有限的病人，可接受參與計劃的眼科醫

生以慈善性質進行白內障手術，而無須繳付任何費用。審計署注

意到，這些病人有不少可能仍希望接受由醫管局提供的白內障手

術。儘管這樣，慈善安排的推行情況大致令人滿意。審計署建議

醫 管 局 行 政 總 裁 應 ： (a )加 強 推 廣 由 參 與 「 耀 眼 行 動 」 白 內 障 手

術 計 劃 的 眼 科 醫 生 所 提 供 的 慈 善 安 排 ； 及 (b )在 推 出 其 他 公 私 營

協作計劃時，研究推行類似的慈善安排是否可取。

1 0 . 服 務 收 費 和 成 本 醫 管 局 沒 有 清 楚 訂 明 釐 定 公 私 營 協 作

計劃病人收費的機制，也沒有定期編製 對 計 劃 成 本 因 素 的 分 析 ，

以 助 監 察 計 劃 的 成 本 效 益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醫 管 局 行 政 總 裁 應 ：

(a )考 慮 訂 明 釐 定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收 費 的 機 制 ； (b )定 期 就 計 劃 下

各項服務的成本編製管理資料；及 ( c )如有需要，採取措施改善計

劃的成本效益。

醫院管理 局與私營界別協作 的管理

11 . 重 大 損 害 賠 償 申 索 的 風 險 醫 管 局 有 直 接 參 與 為 公 私 營

協作計劃的病人提供治療。審計署審查了醫管局為轄下醫院及機

構購買的醫療失當保險，有關保單並無明確提及保障範圍涵蓋醫

管局公私營協作計劃的運作模式。審計署建議醫管局行政總裁應

檢 討 ： (a )在 公 私 營 協 作 運 作 模 式 下 ， 醫 管 局 的 保 險 保 障 是 否 足

夠 ； 及 (b )是 否 有 需 要 要 求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其 為 公 私 營 協 作 計

劃購買的保單中，把醫管局納作共同受保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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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服 務 受 阻 的 風 險 醫 管 局 沒 有 訂 立 任 何 具 體 安 排 ， 以 處

理三項公私營協作計劃服務可能受阻的情況。審計署建議醫管局

行 政 總 裁 應 ︰ (a )檢 討 應 變 安 排 是 否 足 以 應 付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服

務 受 阻 的 風 險 ； 及 (b )考 慮 制 訂 應 變 計 劃 ， 以 提 供 保 障 應 付 計 劃

服務受阻的情況。

1 3 . 發 放 與 表 現 掛 鈎 的 款 項 在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下 發 放 給 醫

療服務提供者的款項，主要視乎服務量而定。審計署注意到，除

了按服務量發放款項外，只有兩項計劃還根據表現發放款項。審

計 署 建 議 醫 管 局 行 政 總 裁 應 ： (a )檢 討 與 表 現 掛 鈎 的 發 放 款 項 方

式 的 成 效 ； 及 (b )考 慮 在 日 後 的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中 採 用 與 表 現 掛

鈎的發放款項方式。  

1 4 . 服 務 指 引 醫 管 局 已 就 在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下 提 供 服 務 制

訂指引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參與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有時可能未

有 充 分 留 意 服 務 指 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醫 管 局 行 政 總 裁 應 ： (a )加 強

監 察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服 務 ； 及 (b )提 醒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充 分 留

意服務指引。

病歷互聯 的電子平台

1 5 . 電 子 病 歷 的 使 用 情 況 在 已 登 記 參 加 病 歷 互 聯 試 驗 計 劃

的病人及醫療服務提供者中，不少在登記參加計劃後，未曾透過

系 統 取 閱 病歷。 醫 管 局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進行意見調查，找出病人認

為令他們不使用病歷互聯系統的原因。然而，調查並無找出醫療服

務提供者所面對的障礙。二 零 零 八 年， 醫 管 局的 評 估 發現 病 人 及

私家醫生對病歷互聯試驗計劃的宣傳工作不大滿意。審計署建議

醫 管 局 行 政 總 裁 應 ： (a )找 出 妨 礙 不 同 使 用 者 使 用 電 子 病 歷 的 因

素 ； (b )採 取 有 效 措 施 ， 促 進 電 子 病 歷 的 使 用 ； 及 ( c )加 強 電 子 病

歷的宣傳。

1 6 . 更 新 病 歷 醫 管 局 舉 辦 病 歷 互 聯 系 統 培 訓 課 程 。 審 計 署

注意到，沒有參加培訓的私家醫生有時 沒 有 適 時 更 新 電 子 病 歷 。

醫 管 局 並 沒 有 清 楚 訂 明 參 與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 的 私 家 醫 生 在 每 次

診症後，須在病歷互聯系統開立電子診症記錄的時限。審計署建

議 醫 管 局 行 政 總 裁 應 ： (a )檢 討 現 行 做 法 是 否 足 以 確 保 能 適 時 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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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電 子 病 歷 ； (b )訂 明 更 新 電 子 病 歷 的 時 限 ； 及 ( c )採 取 措 施 ， 確

保病歷互聯系統使用者接受足夠的培訓。

1 7 . 病 歷 互 聯 電 子 平 台 的 未 來 路 向 政 府 正 開 發 一 個 以 全 港

病人為本的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。推行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

後，病歷互聯系統內的病歷會轉移至該系統，而病歷互聯試驗計

劃將會停止運作。審計署注意到，當局仍未就電子病歷轉移至新

系統及病歷互聯系統停止運作，制訂任何具體方案。審計署建議

醫管局行政總裁應制訂行動計劃，以便落實病歷互聯系統轉換至

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這項即將進行的工作。

服務表現 管理

1 8 . 服 務 表 現 的 衡 量 及 匯 報  醫 管 局 向 食 衞 局 及 醫 管 局 大 會

匯報公私營協作計劃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。審計署注意到，有關

的衡量服務表現準則主要包括多項產量指標，而醫管局並無公布

有 關 準 則 的 詳 盡 資 料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醫 管 局 行 政 總 裁 應 考 慮 ：

(a )制 訂 更 加 有 用 的 主 要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， 以 評 估 公 私 營 協 作 計 劃

的效率和成效；及 (b )公 布計劃的主要衡量服務表現準則。

當局及醫 管局的回應

1 9 .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歡迎 審計署的審查工作。醫管局接納審

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一二年四月


